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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691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9-350） 

黃委員就行政院海巡署人員訓練與師資培育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行政院海巡署為強化東、南沙指揮部防衛作戰能力，兩指揮部除依國軍各兵科學校訓練流路，

擇優派員送訓，建立自主師資外；另於島區實施火砲實彈射擊時，協助國防部所指派各式火

砲專業教官赴島實施年度鑑測及輔訪作業，以精進火砲操作效能及檢視裝備妥善狀況。 

二、另依「行政院海岸巡防署與國防部協調聯繫辦法」，國防部協助行政院海巡署培訓所屬火砲專

長師資及操作人員無虞，該部將依該署需求，持續協助射訓能量之建立。 

（三十）行政院函送王委員惠美就「創業家簽證」執行成效問題所提質詢

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6921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9-353） 

王委員就「創業家簽證」執行成效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為競逐國際創業人才，行政院於民國 104 年 5 月 14 日核定「推動創業家簽證之規劃」案，提

供較其他國家便利之居留條件，以爭取國外創業家來臺創新創業，並責定外交部及內政部分

別擔任外國人及港澳居民申請案之受理與發證機關，經濟部投審會辦理資格審查作業，自 104

年 7 月 31 日起開辦至本（105）年 10 月底，計有 36 名外國及港澳人士提出申請，經審核通

過達 27 人。 

二、國發會已於本年 10 月邀集相關部會就推動創業家簽證所面臨之問題進行研商，並由經濟部規

劃精進方向如下： 

(一)檢視與調整創業家簽證核發標準與流程：修正「具創新能力之新創事業認定原則」及「

外國人在臺創業申請居留案件審查處理要點」，並簡化創業家簽證審查流程。 

(二)友善創業環境，鬆綁居留簽證：檢視並調整創業家簽證展延規定；增訂創業家親屬配套

相關規定。 

(三)規劃廣宣通路：透過中央及地方政府之網站或平臺、搭配「全球競才方案」所設駐外館

處、大專校院或創新育成網絡等、加強臺灣新創競技場（TSS）、空總創新基地（TAF）

與國際創業社群之連結，加強宣傳推廣創業家簽證。 

三、另為吸引更多國外優秀人才來臺創新創業，提升創業家簽證申請人數，經濟部推動相關精進措

施如下： 

(一)建置友善查詢網頁：於投審會網站首頁設置創業家簽證專區，提供法規及應備文件等資

訊，俾利申請人享有更便捷與友善之查詢路徑。 

(二)縮短審查時程：投審會於收到外交部或內政部移民署會商之創業家簽證申請案，先就申

辦文件進行資料審查，並請送審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 7 日內回復審查意見，平均審



 

 
423

立法院公報 第 105 卷 第 100 期 院會紀錄

查作業天數已大幅降為 8-10 天左右。 

(三)提供專人專責服務：受理創業家簽證申請案後，即將申請人資訊轉介至「行政院全球招

商及攬才聯合服務中心」，由該中心專責專人提供中、英、日等多國語言服務，包括來

臺前評估、入境申辦手續、入境後生活協助，或相關法規租稅等專業諮詢服務，並協尋

在臺創業所需土地、廠房、辦公室或店面，與核發國際人才白金卡，以享有快速通關禮

遇及食衣住行育樂等各方面更便利優惠措施。 

（三十一）行政院函送賴委員瑞隆就高雄市小港區提出交通改善計畫及加

速完成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

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7 日院臺專字第 105009690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9-2-9-340） 

賴委員就高雄市小港區提出交通改善計畫及加速完成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問題所提質詢，經

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 

一、查高雄市小港區鄰近高雄港、臨海工業區周邊道路均屬高雄市政府管養之市區道路，該府已定

期檢討高雄市聯結車、砂石車及大貨車行駛（或管制）路線及時段，發布公告以供貨運業者

及民眾知悉，並持續加強向貨運業者宣導，如運送物品需要必須行駛管制道路，應依規定申

請臨時通行證，以維交通安全。至賴委員詢及本（105）年 10 月 27 日高雄市前鎮區漁港路與

新生路口發生死亡車禍之肇事原因及責任歸屬一節，案發當時已由轄區員警進行相關處理，

後續尚待高雄市政府交通局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進行釐清。嗣該府已於本年 11 月 3 日邀

集相關機關辦理上述路口會勘，結論將由該府於該路口進行快慢車道分流號誌調整，並透過

交通工程改善以提升交通安全。另考量近年因大型車視野死角及轉彎內輪差因素造成各地方

A1 事故頻傳，為提升用路人交通安全，交通部訂於民國 106 年 1 月 1 日起，針對新型式大客

車部分，實施加裝行車視野輔助系統（即攝影機），至於大貨車部分，該部刻正與相關業者

協調，期能比照新型大客車規定同步實施。 

二、另查高雄港聯外高架道路工程分為 A、B 區段施工，A 區段工程範圍為中山高速公路延伸路廊

及商港區銜接路廊之新生路北段，B 區段工程範圍為商港區銜接路廊之新生路南段。A 區段工

程業於 104 年 12 月 28 日完工通車，目前正進行 B 區段工程。交通部將持續督促所屬在兼顧

工程品質及施工安全下全力趲趕工進，以期早日完工通車，提升港區周邊道路安全及社區生

活品質。 

（三十二）行政院函送顏委員寬恒就第九屆第二會期施政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17 日院臺施字第 1050096134 號） 
（立法院函 中華民國 105 年 11 月 2 日臺立院議字第 1050705520 號 施政報告質詢


